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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建國國中導師會報會議資料彙整 

ㄧ、時間：105年 11月 29日(星期二) 

二、地點：學生自治市辦公室 

三、主席：陳帥勳 

四、出席如簽到簿 

※【訓導處】： 
一、 非常感謝各位同仁及各班同學對於校慶的付出，訓育組已統一給予校慶志願服務時數的對象有

(每人 10小時)：各班司令旗手、7位會旗護旗手、體育班學生以及七年級健康操種子。 

二、 本學期會長盃青春歡唱卡拉 OK大賽實施行程如下： 

(1) 報名時間從 11月 7日(一)起至 11月 11日(五)－已完成。 

(2) 初賽時間為 11月 15日（二）下午 12:40至 14:05舉行初賽－已完成。 

(3) 決賽入選同學聽候廣播至訓導處抽籤，決定出場序號，並領取入圍注意事項。 

(4) 入選選手須根據入圍注意事項時間安排繳交伴奏音樂、參與影片拍攝及預演。 

(5) 決賽時間為 105年 12月 23日(五)早自習~第二節課。 

   【為配合卡拉 ok大賽，12/20(二)第五節課與 12/23(五)第二節課互調】 

三、本學期家庭聯絡簿暨週記抽查實施方式如下： 

(1) 抽查時間：12/13(二)九年級、12/14(三)八年級、12/15(四)七年級 

(2) 抽查內容：讀後心得 (包含建青徵稿)部份至少 8次以上，字數至少 80字(含標點符號)。 

(3) 抽查流程：當日早自習至第二節下課前送至訓導處，第六節下課前發還。 

(4) 抽查方式：全班抽查十本，以抽籤方式在當日早自習廣播座號。(若抽查到的座號為空

號，請直接往後延一號，如：抽到 3號，但班上為空號，則改抽查 4號，以此類推。

若抽到的同學當天未到，則須於隔天補抽查) 

(5) 獎懲辦法：優良者記嘉獎乙次，不力者記警告乙次，缺交嚴重者記小過乙次，上述名

單由導師提出；若抽查當週無正當理由未交或抽查未過者，並經通知應於一週內補齊，

逾期者由訓導處記警告乙次。 

四、畢業紀念冊相關事項： 

(1) 12/13(二)將進行九年級畢業照團拍，屆時將進行班級團照拍攝以及學生、教職員證件

拍和沙龍照補拍，詳細拍照時間與規定將於其後發放，時間安排上若有任何問題，務必

告知訓育組，以進行調整。 

(2) 12/06(二)、12/20(二)、01/03(二)進行九年級畢冊美編課程，上課地點為自治辦公室。 

(3) 第 40屆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比賽活動收件日期至 104年 12月 30日(五)12：30(作品交

至訓育組) ，請導師提醒班上參賽同學儘早完成，訓育組會在寒輔期間辦理畢冊封面票

選。 

五、週會時間調整訊息：原訂於 01/06(五)辦理七八年級生命教育宣導，因校園迷你馬拉松活動更  

    改時間提前至 12/16(五)辦理，原 01/06(五)週會活動將舉辦社團動態成果展，訓育組將  

    於前一週另行通知，不便之處，還請導師們體諒。 

六、105學年度自治市政府將定期舉行會議(第一次會議已於 11/16午休召開)，並協助辦理校內活

動及發行自治市政府刊物，請八年級導師給予班上自治市成員支持與鼓勵。 

七、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中的服務表現已包含班級幹部時數認證，因此學生擔任班級

十大幹部者，導師可不需給予其他獎勵，除非導師認為幹部表現極佳，必須給予其他獎勵方能

表揚其功勞者，再予以敘獎便可。 

九、若班上有孩子家中突遭變故(如父母任一方死亡、進行重大手術….等)，因而造成經濟窘迫，學

校有學產基金、教育儲蓄戶及仁愛基金可資補助，若有需要的導師請洽訓育組詢問相關事宜。 

十、附上本學期最後一階段訓育組備忘錄，煩請導師參閱，感謝導師這學期以來的幫忙。 

十一、105年 10月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感謝各位導師們的協助，生教組已完成統計，再請各導師留 

意班上同學是否有過度玩笑或是長期針對某些特定同學惡作劇等情形(無論言語、肢體或是網路

上)，若有需要可告知生教組協助介入處理，感謝各位導師~~ 

十二、生教組有部分未認領的公差背心(或沒收的)，若各班有缺公差背心，可派同學至生教組進行

愛校服務乙次領回，謝謝！ 

十三、本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已辦理完畢，感謝各位導師的協助與配合，若還有相關的運動器材尚未

歸還的班級，麻煩導師協助將器材歸還體育組。 

十四、近日有發現班級的體育器材借球證在歸還器材後，仍放置器材室未帶回保管，麻煩導師協助

提醒借球證負責人確實保管，借球證為借用體育器材唯一證件，為該班在校三年使用且在畢業

前歸還，若遺失則需另付製作費 20元補發。 

十五、本學年度校園迷你馬拉松相關路線圖、種子名單及家長同意書已於 11/25（星期五）發給各

班學生，麻煩各班導師協助督促學生於 11/30（星期三）放學前繳回體育組。 

十六、衛生組預定於 12/2(五)中午發放七年級視力保健、八年級愛滋病防治標語與書籤比賽報名表

格，煩請導師協助班上代表製作書籤及標語，並於 1/13(五)前，將作品交回衛生組。 

 

※【教務處】： 
一、 八、九年級補考已於 11/12(六)辦理完畢，學生參與度高，感謝各位導師的配合。 

二、 12/17(六)預計由劉秀惠教師、周曉佳教師帶隊參加本市「105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讀者劇場

比賽」，感謝師長們的用心。 

三、 11/26(六)-11/28(一)三天，417張語恩(客語演說)、407賴妍伶(閩南語朗讀)、516余欣芩(客

語朗讀)代表本校參加全國語文競賽，感謝這段時間導師與任課教師的指導。 

四、 12/1(四)-12/2(五)為本校第二次定期考查 

1. 第一天第 6節課，發放 9年級第 2學期的數學科及社會科的教科書，請 9年級導師協助指

定 4位同學，屆時聽候廣播到活動中心領取。 

2. 第一天第 5節~第 7節課，在圖書館將進行「為愛朗讀 親子共讀-閱讀面面觀」，由李苑芳

老師介紹青少年小說，歡迎大家上網報名參加研習。 

3. 第二天第 5節~第 7節課辦理校園迷你馬拉松，請任課教師依課表上課或配合訓導處指導馬

拉松比賽，本次不進行調課。(原因：1.無進度，無調課需求  2.避免消耗過多導師時間，

影響班級經營) 

4. 第一天第 8節課後輔導撥各班導師，第二天第 8節課後輔導暫停一次。 

五、 12/6(二)、12/8(四)、12/13(二)、12/15(四)早自習 8:00~8:25為晨讀時間。敬請導師勿排考

試，指導學生進行閱讀。 

六、 桃連區 105學年度免試入學試模擬測驗相關事項 

1. 積分採計截止日 12/16(五) 

2. 九年級模擬 12/21(三)-12/22(四)考試科目(時間)：社會(70分鐘)、數學(不含非選擇題，

80分鐘)、國文(70分鐘)、寫作測驗(50分鐘)、自然(70分鐘)以及英文(不含聽力測驗，

60分鐘)。 

3. 試模擬志願選填 1/8(日)-1/16(一) (本校預計 1/9-1/11執行) 

七、 12/6(二)自習課於自治辦公室召開夜自習討論會；12/13(二)自習課於圖書館召開試模擬說明

會，請九年級導師與會。 

八、 12/10(六)為族語認證考試，准考證於 105年 11月 28日(一)寄發，並同步開放網路下載。

(http://ipt.sce.ntnu.edu.tw/ipt104/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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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2/27(二)下午第五節進行學力檢測，感謝 301、302、303、401、402、403班等六位導師的協

助。 

十、 卡拉 OK決賽於 12/23(五)早自習及第 1、2節舉行，當日第 2節提前於 12/20(二)第 5節授課。 

十一、 12/30(五)為科展決賽繳件截止日。106/1/5(四)12:30~13:15為同學場佈作品時間。

105/1/6(五)早自習~第 1節課，全組同學到場進行作品說明，地點：資源大樓 4樓。 

十二、 106/1/20(五)~106/1/25(三)辦理寒假學藝活動，授課 4天，照原課表授課，授課 7節。

寒假學藝活動各班學生統計及收費於 12月進行。 

十三、 藝才班登記：九年級各班學生有意願報考「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藝術才能班的同

學，請學生到教務處登記，如有最新報考資訊，將優先通知。藝才班測驗將於下學期進行術科

測驗報名。 

十四、 辦公室公用電腦為各位共同使用，切勿私自將鍵盤、滑鼠等相關設備挪為己用，造成其餘

教師不便。公用電腦及資訊設備若有問題，請電洽資訊組，勿自行拆機，造成日後維修問題。

感謝各位導師的配合。 

 

※【輔導室】： 
一. 七年級英資鑑定初選已於11/20(日)順利完成，感謝七年級全體導師之協助，亦感謝九年級導

師、同學們協助試場之佈置，特此感謝！ 

二. 12/9（五）19：00－21：00辦理九年級免試入學適性宣導家長說明會，地點在本校資源大樓四

樓。調查表已請輔導股長帶回發給每位同學，11/25前將回條和登記表交回輔導室，請九導提

醒學生邀請家長參加。 

三. 九年級未來名片的學習單原訂於第二次定期考查前完成，考量段考前事務繁重，截止日期延至

12/9，請每班擇優三件送輔導室參賽。 

四. 預計106年1月10日午休辦理九年級「建教合作班及產學合作班宣導」，對象為升學意願不高、

有意願就業的九年級學生，等高職端回覆後再發推薦表到各班調查人數。  

五. 輔導室將於12月底檢核「生涯輔導記錄手冊」的填寫情形，請八、九年級導師指導學生完成家

長簽章和導師簽章的項目。段考後會集合輔導股長，宣布檢核的日期及流程。 

六. 輔導室備有職群相關的影片網址連結，放在 V:\@3字頭導師共用資料夾\輔導室\跟著達人追夢

趣影片網路連結，由客家電視台製播，每段約 25分鐘，皆為真人真事的報導，請九導自行參

閱使用。 

七.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辦理「第四屆傑出單親母親表揚活動」辦法已公告校網。 

八. 12/7(三)9-13時，7年級「休閒運動社」參訪世界宗教博物館，請導師惠予同意學生公假參加。 

九. 世界和平會愛心早餐 11/24開始發放，感謝導師協助有需要學生提出申請。日後發現新個案可

隨時再提出。 

十. 學期初至今，學習中心已陸續收到七、八年級導師疑似身障學生的轉介，各班若有需要再提出

轉介者，請於本週五（12/2）前填寫轉介表並繳交至學習中心。5字頭的身障生鑑定工作由柯

佑鴻教師負責，4字頭的身障生鑑定工作由董姵彣教師負責，3字頭九年級學生原則上不可再提

出鑑定申請。導師們若有相關疑問，可隨時詢問學中教師（分機652）。 

十一. 12/9（五）為學習中心社區教學日，當天學習中心停課一天，由學中六位教師帶領參加活 

  動之40名學中學生至校外進行社區教學，未參加活動之學生，當天需留在原班參與原班課程。 

十二. 北科桃農為桃園市各國中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舉辦群科參訪活動，當天會由北科桃農教師

介紹桃農各個科別的相關資訊。活動說明如下。 

(一)活動日期：105年 11月 30日(三)（參加的學生，學習中心將統一辦理公假外出）。 

(二)活動時間：13：30～17：00（參加者，吃完午餐後，至學中教室集合出發）。 

(三)活動地點：北科桃農。 

(四)交通方式：由學習中心教師帶學生搭公車前往。 

(五)活動內容：了解桃農各科別相關資訊。 

十三. 依教育局規定，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欲報名特殊生升學管道（適性輔導安置）者，需繳交測

驗資料，故學習中心教師將針對全體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進行「國中生涯興趣量表」和「國

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測驗，測驗時間為12/6（二）午休至自習課，屆時九年級學中學生將

無法參與原班班級活動。 

十四. 學習中心將於12/26(一)～1/6(五)期間召開期中IEP檢討會議，屆時將發開會通知給各位導

師，導師們收到通知後，請盡可能撥冗出席，若無法到場與會，煩請導師們務必提早告知學

中教師，以利會議時間的安排，感謝導師們的辛勞！ 

十五. 七年級數資鑑定初選已於11/6(日)順利完成，感謝七年級全體導師之協助，目前進入數資複

選報名階段，校內報名收件的時間為11/25（五）、11/28（一）、11/29（二）【早自修、午休

時間】，請導師協助叮嚀要報名的同學，將報名的表件及費用交到第二棟輔導室找林立川教

師或李惠民教師或林煥庭實習教師，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輔導室。數資複選鑑定日期為105年

12月11日（日），地點為文昌國中。 

十六、12月特教宣導活動陸續展開中，目前預計進行的活動: 

(一)融合活動 

(1)特教班學生參與普通班課程：邀請普通班教師設計課程，以利特殊生入班共同參與，與普

通班學生互動(說明如報名表) 

(2)普通班學生參與特教班課程:利用特教班體育課(每週二第 5節和每週四第 1節)時間，抽離

部份特教班學生與普通班學生利用 Xbox的 Kinect體感遊戲，進行互動(說明如報名表)。 

(二)有獎徵答: 結合教務處舉辦的「縱橫字謎」活動，提供特教相關題目供教務處使用，以達

成特教宣導的目的，預計時間於12月辦理，請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十七、12/23(五)7：00-7：45聖誕上學樂。 

十八、12/30(五)8：00-9：00英資話劇公演。 

十九、教育局設立教師關懷專線(0800-520-928)，提供教學課程、班級經營、輔導管教、親師合作、 

      專業發展、人際關係、生涯規劃、心理諮商、行政運作及其他(與教學有關之困擾)等諮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時至16時整，可善加利用。 

 

※【總務處】： 
一、 午餐廠商入班做問卷調查，若有不當言行請與總務處連絡。 

二、 午餐若發現異物，請拿至訓導處衛生組連絡廠商處理。若菜量不足可至訓導處或活動中心廠商

處補充，並同時跟廠商反應。 

三、 販賣機故障請與合作社連絡並返還投入金額，合作社亦有販賣衛生紙品質價格更好。 

四、 目前新事務組長尚未就任，維修部份若有漏失，請再次提醒。吊扇損壞搖晃大多是學生玩耍造

成，請幫忙提醒學生注意，以節約維修資源。 

五、 操場圍牆鋪碎石部分常有學生拿起玩耍，造成運動人員危險及新跑道之損壞，請幫忙協助提醒。 

六、 油印、列印耗材使用量龐大，請珍惜資源。 

七、 寒輔僅 4天，若請事假者不予退費，以避免行政資源浪費。 

＊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民國 103年 07月 23日修正) 

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 

(一) 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十計算。但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

能力證明者，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三十五計算。 

(二) 參加特色招生學科考試分發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但

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計算。 

(三) 參加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437

